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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巡防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

海岸巡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自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施行迄今，

未曾修正。茲為符合海岸巡防機關（以下簡稱海巡機關）實際運作之需要，

解決現行窒礙問題，並明確其職權行使之依據，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，其

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 

二、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

條及第十五條） 

⁞ 

說明： 

一、 採直式橫書 A4製作，邊界左 3cm，右、上、下各 2.5cm。 

二、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標題：標楷體，20號字，置中（超過一行則靠左對齊）。法

規名稱有修正時，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；其書寫方式如下： 

(一) 全案修正：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 1/2者，書明「（法規名稱）修正草案」。 

(二) 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4條以上，未達全部條文 1/2者，書明「（法規名

稱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。 

(三) 少數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3條以下者，書明：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○條修正

草案」或「（法規名稱）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修正草案」。 

三、 總說明內文：標楷體，14號字，固定行高 23 

四、 條文對照表內文： 

(一) 各欄位（修正條文、現行條文、說明）之距離相等 

(二) 字型：標楷體，12號字 

(三) 行距：單行間距。 

(四) 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。 

(五) 各條第 2項以後之項次，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

一格開始書寫。 

(六) 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，不另留空行。 

(七) 各條之「款」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，「目」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

開始書寫。 

五、 為使前後文字連貫，文義明確，除為表示特定語詞，非冠以引號「」，不足以顯

示其意旨外，宜儘量避免使用引號；引述其他法規名稱或簡稱之名詞等，均不宜

使用引號。 

六、 發布階段已非草案，故簽核公(發)布令及相關函稿時，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標

題、內文中之「草案」二字請刪除，「擬具本法修正草案」（「擬具本法部分條

文修正草案」、「擬具本法第○條修正草案」）則修改為「修正本法」（「修正本

法部分條文」、「修正本法第○條」)。 

 

或「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擬具本法第○條
修正草案」，少數條文修正並可毋需另列修正要點 

修正草案總說明＆條文對照表參考範例(法律＆法規命令適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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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巡防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

○○○○法 海岸巡防法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 為維護臺灣地區

海域及海岸秩序，與資源

之保護利用，確保國家安

全，保障人民權益，特制

定本法。 

第一條 為維護臺灣地區

海域及海岸秩序，與資源

之保護利用，確保國家安

全，保障人民權益，特制

定本法。 

   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

有關法律之規定。 

一、第一項未修正。 

二、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

關係，須視具體情形判

斷是否適用其他法律

之規定，爰依法制體例

刪除第二項規定。 

 第三條 行政院設海岸巡

防機關（以下簡稱巡防機

關），綜理本法所定事

項；其組織以法律定之。 

一、本條刪除。 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第○條 海巡機關掌理下

列事項︰ 

一、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

安全維護。 

二、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 

上運輸工具之安全

檢查。 

    ⁞ 

   前項第五款有關海

域與海岸巡防國家安全

情報部分，應受國家安

全局之指導、協調及支

援。 

第四條 巡防機關掌理下

列事項︰ 

一、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

安全維護事項。 

二、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 

上運輸工具之安全

檢查事項。 

    ⁞ 

   前項第五款有關海

域及海岸巡防國家安全

情報部分，應受國家安

全局之指導、協調及支

援。 

一、條次變更。 

二、第一項修正情形如下： 

(一) 依修正條文第二條第

五款規定，將序文之

「巡防機關」修正為

「海巡機關」。 

(二) … 

二、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。 

第五條 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。 

 一、本條新增。 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⁞ 

法規名

稱有修

正時，始

增列此

欄位 

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： 

1.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，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。 

2.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。 

3.整條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；整項、款、目新增或刪除者，

請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、款、目部分劃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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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


